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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央行多次出台文件对

第三方支付平台予以规范。包括要

求支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健全客户

身份识别机制，采取有效的反洗钱

措施，对支付、转账金额限制等。

“央行出台规范措施时，常常

在第三方支付行业引发反对。一

些第三方支付平台不落实监管部

门的要求，为抢占市场一味追求交

易便捷，引发洗钱风险。”兴业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说。

多地公安机关办案民警告诉

记者，目前，一些第三方支付平台

没有落实严格的账户实名制，诈骗

团伙通过银行卡向第三方支付平

台转账金额不受限制。

记者日前登录多家第三方支

付平台网站，注册账号并绑定银行

卡，发现仅仅被要求填写姓名、身

份证号码、银行卡号、银行预留手

机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造假相

当容易。

有媒体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正

牵头成立线上支付统一清算平台

——“网联”。鲁政委认为，建设

“网联”平台是加强第三方支付平

台监管的有效措施。“网联”是资金

流转的中枢平台，所有通过第三方

支付平台的资金流转将“借道”“网

联”平台并留存数据，监管部门可

以清楚地观察网络交易和资金流

向，降低洗钱风险。

“不少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资

金规模达到千亿量级，实际上充当

了商业银行的角色，应当接受严格

监管。要通过完善平台系统建设、

责任追究等手段，严防第三方支付

平台沦为网络诈骗‘黑洞’。”鲁政

委说。 （据新华社）

涉案动辄逾千万元，成网络诈骗洗钱“黑洞”
——18家第三方支付公司被列重点监管对象的背后

近日，因平台漏洞屡屡被犯罪团伙用于转

移赃款、套现获利，18家第三方支付公司被公

安部列为重点监管和整改对象。

近年来，作为网络交易结算支付手段的第

三方支付平台快速发展。仅去年，通过第三方

支付平台交易的资金就超过20万亿元，目前拥

有中国人民银行发放牌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多达270家。与此同时，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

团伙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转移赃款和洗钱的

案件在全国频发，不少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

一些中小第三方
支付平台成转移赃款
和洗钱“黑洞”

7月以来，福建厦门接到电信网络

诈骗报警上千起，其中通过第三方支付

平台转移赃款占到一半以上，涉案金额

近千万元。这并非孤例。今年以来，北

京、天津、山西、陕西、四川、河北、安徽、

广东等多地公安机关发布相关预警。

“一些中小型第三方支付平台为

抢占市场，忽视系统安全建设，监管严

重滞后。有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发放的

POS机层层转包，被诈骗分子刷卡套

现转移赃款。”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

人说。

据“新华视点”记者调查，诈骗团

伙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转移赃款和洗

钱的手段主要有三种：通过一些第三

方支付平台发行的商户POS机虚构交

易套现；将诈骗得手的资金转移到第

三方支付平台账户，在线购买游戏点

卡、比特币、手机充值卡等物品，再转

卖套现；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转账功

能，将赃款在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

平台之间多次切换，使得公安机关无

法及时查询资金流向，逃避打击。

今年7月18日，厦门市民林先生

被诈骗分子以“领取环保补贴”为名，

向对方银行卡账户转账4.9万余元。

“诈骗得手后，诈骗分子立即将银

行卡内资金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乐富

发行的商户POS机，虚构交易刷卡套

现。”厦门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民警告

诉记者。

今年4月，石家庄警方破获一起

涉案达2000余万元的电信诈骗案。

诈骗分子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将涉

案资金用来购买游戏点卡、手机充值

卡等，然后出售套现。

用虚假信息可随意注册账户，POS机乱象丛生

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一些第三方支付

平台公司对账户审核把关不严，诈

骗分子用虚假信息注册账户后，绑

定非实名银行卡转移赃款。

今年1至5月，厦门反诈骗中

心共接报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转

移诈骗资金的警情1606起，占诈

骗警情总数的36％。厦门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民警陈鸿说：“在多起

案件中，诈骗分子一旦诈骗得手，

立即将银行卡内资金转到多个第

三方支付平台账户，这些账户全部

是虚假信息注册，警方侦查线索就

此中断。”

福建泉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

大队大队长陈宗庆说：“传统电信诈

骗案中，诈骗团伙主要通过银行卡

转移赃款，涉案资金在多个银行卡

之间拆分转账、取现。近年来，公安

机关和银行间建立快速查询、冻结

机制，第一时间就能对涉案银行卡

账户进行冻结，掌握资金流向。但

第三方支付平台没有建立这一机

制，涉案资金一旦转入第三方支付

平台账户，公安机关必须到平台企

业总部现场查询。往往等公安机关

查清资金流向时，赃款早已被取现

或消费。”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第三方支

付平台安全标准较低，网络系统建

设严重滞后，案发后甚至不能协助

公安机关查询资金流向和准确交易

信息，了解商户和交易者身份。

此外，多家第三方支付平台发

行的商户POS机乱象丛生。陈鸿

说：“一些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抢占市

场，推出了POS机‘T＋O’结算业

务，把通过POS机转入的资金垫付

给使用人，使其不受转账资金需要

经过银联结算后第二日才能到账的

限制，当日即可取得资金，第三方支

付平台从中收取高额利息。这一业

务经常被诈骗人员利用。”

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称，

一些第三方支付平台对POS机业

务层层外包，对终端使用者难以有

效监管。

账户实名制仍未落实，第三方支付平台应接受类银行严格监管


